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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烦心事，欢迎到“晨报帮办”线上报料平台进行报

料，或致电晨报热线8080000进行反映，记者将会帮您“追问”，为您解忧。

晨报帮办
为您解忧

热线：8080000

晨报讯（记者陈嘉汶）“便民

停车位变成免费停车位？”近日，

市民吕先生拨打海西晨报热线

8080000反馈，思明区豆仔尾路

一处限时便民停车位被占用，违

法停车现象多发。8月27日，记

者赶赴现场进行了实地走访。

这处限时便民停车位旁立

着标识牌，上面有“工作日19：

00-7：00，非工作日19：00-9：

00”的字样，明确了可停车时

段。然而，27日16：30左右，记

者看到，这处停车位竟已“满

座”。附近居民黄女士告诉记

者，这里经常整天都停满了车。

记者观察发现，豆仔尾路

较窄，且存在施工情况，因此在

道路两侧都停满车辆的早晚高

峰，交会车十分困难，常造成道

路拥堵。

晨报视频号随即对此进行

了报道。昨日下午，思明交警

出动执法，对非可停车时段内

停放的机动车开出罚单，对部

分还未停入车位的车主进行劝

阻。执法后，豆仔尾路畅行无

阻。交警部门表示，接下来会

加大对该处便民停车位的监管

力度，并对附近商铺、居民进行

宣传劝导。

未按“限时令”停车 引发道路拥堵
交警部门第一时间出动执法，豆仔尾路恢复顺畅

前
执法

交警部门对豆仔尾路违法停车行为进行整治。记者王世伟摄

后
执法

晨报记者黄晶晶

“和销售在微信上聊过，对方

表示可以协商开卡时间，而且退

卡需扣除手续费也没跟我说。”近

日，市民李女士在厦门恩泉体育

高新学校游泳综合馆购卡后，因

受伤无法按期使用，提出转次卡

或延期的请求遭拒。她决定退

卡，商家表示按照合同需扣除手

续费。双方协商陷入了僵局。李

女士向“晨报帮办”线上报料平台

求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晨

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消费者：
前台表示可延期或转次卡

6月初，李女士在恩泉体育高

新学校游泳综合馆以1960元购

买了一张半年游泳卡。李女士

称，办卡前，她特别向销售人员咨

询了开卡方面的要求。“当时销售

表示一般是6月15日自动激活，

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在合同上

备注开卡时间。”李女士说。

因身体受伤，李女士两次尝

试与销售人员协商延期一周开

卡，首次获准，第二次遭拒，因伤

情未明，她同意开卡。

然而，开卡一个月后，李女士

说，她又意外二次受伤。她明确告

知游泳馆数月内无法游泳，且开卡

首月没有任何使用记录，她提出将

半年卡转为次卡或延期使用。

面对李女士的诉求，销售人

员表示自己不在本地，建议其直

接联系游泳馆前台处理。李女士

表示，前台的工作人员告诉她，经

查询发现，她的游泳卡确实没有

使用记录，可以延期或转为次卡，

但需通过销售人员向总部申请。

“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了销售

人员，但是对方说不在厦门，说会

让同事帮我办理。结果等了整整

一个月都没收到回复。”李女士

说，一个月后，她再去询问，代办

工作人员却告诉她无法转次卡。

李女士表示想要退卡，被告知要

交手续费。

“工作人员这两天才告诉我

退卡要交手续费。”李女士表示她

在付定金时，销售人员并没有告

知她相关规定。

那么，李女士与游泳馆签订

的合同上是如何约定的呢？李女

士表示，她手头的合同已经弄丢

了，而合同为一式两份，李女士到

游泳馆拍摄了另一份合同。通过

照片，记者看到，合同背面印有

“如坚持退卡，本场馆将收取卡价

的25%手续费”的条款。对此，李

女士强调，她在签署合同时未在

背面专门签字确认。“为这样一张

未使用过的卡承担无谓的损失，

我觉得不合理。”她说。

商家：
出具正式医疗证明可协商

昨日下午，记者致电恩泉体

育高新学校游泳综合馆前台了解

情况，前台表示，销售方面的内容

不归他们管。

记者又致电销售部门相关负

责人李先生。李先生表示，办卡

时签署的合同上明确写着有效

期。针对李女士因伤要求延期或

转卡，且与前台以及销售协商一

事，李先生强调，需李女士提供正

式医疗证明作为延期依据。他还

否认了微信协商中提及的转次卡

可能性，并质疑聊天记录的法律

效力。“聊天记录？他们说话都不

讲道理的，受伤了要拿医院证明

来对不对？”李先生说。

昨日18时 40分左右，李女

士前往该游泳馆进行当面协商，

但未能达成一致。李女士称，游

泳馆方面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

其一，要求她提供医疗证明作为

申请延期服务的依据；其二，若选

择退款，则需依据合同条款扣除

一定比例的手续费。

李女士表示难以接受，她认

为此前在申请游泳卡延期时，游

泳馆方面并未告知需要医疗证

明，且随着时间推移，相关医疗证

明难以获取。

需注意的是，就在本月初，另

有一名该游泳馆的消费者向晨报

记者反映了类似的办卡纠纷（详
见本报 8 月 1 日 A8、8 月 5 日

A5）。该消费者在游泳馆的协调

下转让了游泳卡，收到了全额

退款。

律师：
签合同务必详尽审阅条款

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

务所王子龙律师表示，双方合同

中确实存在关于退卡需支付25%

手续费的明确约定。然而，消费

者李女士一方提出质疑，认为此

条款在订立时可能未得到足够的

注意与理解，因此要求退还全款

而不该扣除手续费。

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退卡手

续费条款是否构成格式条款，关

键在于评估条款的公平性、透明

度及是否充分保障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和选择权。民法典第四百九

十六条明确界定了格式条款的法

律属性，即预先拟定、未与对方协

商的重复性条款。在合同订立

时，提供方有义务遵循公平原则，

并以合理方式提醒对方注意涉及

重大利害关系的免责或减责条

款，必要时应予以解释说明。若

未尽此义务，对方有权主张该条

款不纳入合同范畴。

王子龙表示，这一争议点的

解决往往需要依赖于法院的审理

与裁决，法院将依据法律规定及

案件事实，判断该条款是否有效，

以及是否应支持消费者的退费

请求。

他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在

签订任何合同之前，务必保持警

惕，不要仅仅依赖销售人员的口

头承诺，更要认真审阅合同条

款，确保自己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得到充分保障。对于任何有疑

问或不明白的条款，应及时向销

售人员或法律专业人士咨询，以

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与

损失。

销售的话和合同的字，该认哪个
有市民反映与游泳馆产生办卡纠纷，晨报记者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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